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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

2025年首届湘鄂渝黔武陵山区“民族团结杯” 

乒乓球邀请赛竞赛规程 
 

 

一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湘西州教育和体育局 

湘西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

承办单位：湘西州乒乓球协会 

吉首市乒乓球馆 

运营单位：湘西山铭文化体育有限公司 

二、竞赛时间和地点 

竞赛时间：2025年6月20日—22日 

竞赛地点：吉首市乒乓球馆 

三、竞赛项目和队伍设置 

1.超级组混合团体赛：限报20支队伍； 

2.大众组混合团体赛：限报32支队伍。 

四、参赛资格 

（一）超级组混合团体无户籍地、常住地限制，专业及业 

余运动员均可参赛，运动员不限年龄，不限男女。 

（二）大众组混合团体运动员均是业余选手方可参赛，不

限年龄，不限男女，参赛条件如下： 

1.凡是在中国乒协注册的球员谢绝参赛。 

2.凡是在开球网积分达到1950分以上、湖南省档位7段以上

的谢绝参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开球网1950分以下、档位7段以下(含7段)均可报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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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所有参赛运动员的身份证必须以代表队所在地的二代身

份证为准，不得跨区域联合组队（报名需发送身份证原件照片

或电子身份证照片至组委会筛查）。 

（三）每名运动员仅可代表一个队伍参赛。 

（四）凡患有心脑血管疾病、高血压、先天性心脏病风湿

性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血管疾病、心肌炎、其他心脏病冠状动

脉病、严重心律不齐、血糖过高或过低及其它不适合体育运动

的疾病者谢绝报名，若有此类疾病隐瞒病情参赛者在比赛期间

出现任何身体疾病和意外情况组委会不承担相关责任。所有参

赛运动员应主动办理比赛期间内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无保险

单者将被拒绝上场比赛。参赛期间人身安全自负，在此期间发

生意外情况组委会不承担相关责任。 

五、参加办法  

（一）报名人数：各代表队限报领队1名、教练员1名，运

动员6名，其中符合运动员报名资格的教练可参赛。 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凭本人身份证上场比赛，比赛前双方运

动员相互检查身份证后进行比赛。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审定的《乒乓球竞赛规则 

》和本次比赛组委会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本次竞赛分两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各代表队进行

分组单循环赛，第二阶段根据小组成绩进行淘汰赛，决出前八名

队伍。 

（三）比赛采用 5局 3胜。小组赛采取3局2胜制；淘汰赛采取5

局3胜制。比赛用球为国际乒联认证白色三星球(品牌待定)。 

（四）比赛球拍必须符合国际乒联的相关规定，球拍覆盖物不得

进行任何物理或化学处理。 

（五）比赛顺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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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超级组混合团体赛 

出场顺序为：BC-YZ，A-X，C-Z,A-Y,B-X。 

2.大众组混合团体赛 

出场顺序为：混双、男单、男双、女单、男单，每个队员

最多出场2次且只能打一场单打和一场双打（或混双）。 

七、获奖名次及奖励办法 

奖励前八支队伍，奖励奖金、奖杯、证书。 

（一）超级组混合团体 

第一名：10000元 

第二名：5000元 

第三名：3000元 

第四名：1500元 

并列第五名： 1000元 

（二）大众组混合团体 

第一名：3000元 

第二名：1500元 

第三名：1000元 

第四名：800元 

并列第五名：500元 

八、报名 

（一）本次比赛不收取报名费。请各代表队于6月13日    

18：00前发送报名表（详见附件2），所有参赛选手必须签署《

自愿参赛及自担风险责任书》（详见附件3 ），满额截止报名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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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参赛队报名参赛时需缴纳参赛保证金500元/队

，报名成功以完成保证金缴纳及资料审核通过为准，保证金

缴纳给报名联系人微信。各参赛队如不存在以下行为之一参

赛保证金将于完赛后7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： 

(1)报名而未参赛。 

(2)无故退赛。 

(3)未按时参加开幕式和颁奖仪式。 

(4)比赛期间有违法、违纪或违反组委会规定的行为。 

(5)确定参赛资格有问题者，将没收其所在队伍押金，同时

取消违规者参赛资格。 

联系方式：张平：18608430028（微信同号）   

张洵：17343668868（微信同号）  

 

九、赛事组织 

（一）比赛设赛事组委会、赛事筹备组（名单另发）。 

（二）裁判长、编排长及裁判员由赛事组委会选派。 

十、其他 

（一）参赛运动员需统一服装且不能穿白色服装上场参赛。 
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交通及食宿等费用自理。 

（三）所有参赛运动员需自行购买人身意外伤害责任保险(保额 

30 万以上)，并自行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健康检查，否则不允

许参赛。主办方不承担参赛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出现的意外伤害事故

所产生的一切费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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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所有参赛运动员需本人或监护人(未成年运动员)签署《

自愿参赛及自担风险责任书》，不得由他人代签。(附件3) 

（五）报到时需现场递交全队运动员的保险单及本人签署的《

自愿参赛及自担风险责任书》 

（六）领队联席会和抽签的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 

十一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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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
 

超级组混合团体赛报名表 

 
 

代表队名称： 
 

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备注 

领队 

    

教练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运动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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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众组混合团体赛报名表 
 

 

代表队名称：               
 

 

姓名 性别 联系方式 备注 

领队 

    

教练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运动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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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： 

2025年首届湘鄂渝黔武陵山区乒乓球“民族团结杯

”邀请赛自愿参赛及自担风险责任书 
 

本队及全体成员在家属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自愿报名参加

2025年首届湘鄂渝黔武陵山区乒乓球“民族团结杯”邀请赛并签

署本承诺书，对以下内容已认真阅读，全面理解且予以确认，并

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义务: 

1.本队全体人员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

竞赛规程、规则、要求及安全措施。 

2.本队全体人员完全了解自身身体状况，确认自己身体健康

状况良好，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疾病(包括先天性心脏病、风湿

性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脑血管疾病、心肌炎、其他心脏病、冠状动

脉病、严重心律不齐、血糖过高或过低及其它不适合体育运动的

疾病),具备参赛条件，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。 

3.本队全体人员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险，且已准

备必要的防范措施，在比赛前购买了“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,自

愿承担相应风险。 

4.本队全体人员在参赛期间出现身体不适等意外情况，将立

刻报告组委会并终止参赛活动。本人同意接受赛事现场提供的急

救医疗服务，后续入院治疗由相关个人自行负责。 

5.本队全体人员同意赛会对非赛会方面原因造成的人身财

产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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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参赛期间，本队人员若损毁赛场设施、对他人造成人身产

损害，将承担赔偿责任。 

7.参赛队的赛风赛纪工作实行“领队负责制”,每场比赛领

队必须到场。在任何情况下，参赛队不出现无故弃权、闹赛罢赛

、拒绝领奖等扰乱赛场秩序行为，不出现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、

操纵比赛、消极比赛等违规违纪行为;队伍人员不出现不文明、

不道德的言行以及严重违反体育运动精神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和

赛场暴力行为，不发表、传播、散布不实或不负责任的言论。 

8.如有违反以上承诺，愿承担相应风险和责任，愿意接受合

法、合规处理。 

 
 
 

领队及教练签名: 

运动员签名(全体运动员）: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2025年    月    日 

 


